辽宁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21年公开招聘（第二批）
笔试考生疫情防控承诺书
[bookmark: _GoBack]为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确保来校考试人员身体健康，根据辽宁省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有关通知要求，落实辽宁省疫情防控举措，对入校考试人员实施以下健康防护规定。
一、考试前要自行了解辽宁省和沈阳市关于疫情防控的有关通知要求，对14天内去过疫情发生地区的需如实上报，符合隔离要求的要进行隔离，没有解除医学观察的不得参加考试。
二、考试前要自行进行健康监测，14天内出现过发烧（体温超过37.3℃）,咳嗽等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相似症状的，须提供近7日内医学核酸检测报告，合格后方可参加考试。
三、入校后，体温≥37.3℃时，要立即向组织方报告，并立即自我隔离实施医学观察。
以上措施旨在最大限度降低考试人员感染与传播新型冠状肺炎的风险，保障大家身体健康。
本人已阅读并充分了解、知情、愿意配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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